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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 知 识

肖 中 舟

“
知识 是什么 ?

”
的问题实质上是一个揭示知识概念 的哲学认识论 内涵

、

也即给
“
知识

”
一词 以一个恰 当的认识论定义的问题

。

因
“
知识

”
一词 的本意是指主体( S )对一

定对象( P )的知道
,

所 以我们 可以通过对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 的分析来使这一

问题得到正 确的解决
。

根据本文的分析
, S 知道 P 的充分必要条件是

: S 知道 P
,

当且

仅当 ( 1 ) P 是真的 ; ( 2 )S 相信 P ;
并且 ( 3 )S 相信 P 被证明是合理 的

。

从这一充分必要

条件 出发
,

本 文把知识定义为
“

被证 明的真信念
” 。

本文对
“

知识是什么 ?
”
问题的回答

是
:

知识是被证明的真信念
。

一
、

引 言

认识论本来就是一门关于知识的理论①
.

人们在反思知识的本性的过程 中所产生的一系

列哲学问题均是认识论的主题
。

在这些问题 中
,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又是一个最为基本的 }、弓

题
。

对这一问题作何种解决
,

直接制约着其他知识问题的解决
。

正因如此
,

古今中外的哲
`

’

厂认

识论莫不以对这 一问题的回答作为建构认识论体系的逻辑起点
。

但这一问题能否得到恰 当的

解决则又取决于人们对它的理解是否切中题意
。

在我看来
,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作为一个哲

学认识论的问题
,

实际上是一个对知识的普遍本质进行哲学上的抽象概括
,

进而给出一个明确

且又具有普遍意义的知识定义的问题
。

显然
,

这个问题并不是一个对知识的具体形态进行描绘

的问题
,

而是一个撇开具体的知识形态或形式而从概念的层面上揭示知识范畴的 内涵的问题
。

基于上述理解
,

我认为
,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仍然是我们的哲学认识论研究中的一个急待解

决的问题
。

因为在我看来
,

虽然我们的哲学理论工作者对知识概念作了许多解释
,

但这些解释

严格地说来还不能视为是对
“
知识是什么 ?

”
问题的恰当的回答

。

对此
,

我想作如下两点陈述
:

第一
,

在我们通常的研究中
,

一直明显地存在着把
“

知识
”

与
“

认识
”

等同起来
,

把
“

认识
”

的

定义照搬到
“

知识
”

上面的倾向
。

例如
,

我们的许多哲学辞书就是直接套用了
“

认识
”

的定义而把
“

知识
”

定义为
: “

知识是 人们的意识对客观实在的能动反映
。 ”

我认为
,

对知识的本质的这种规

定虽然坚持了唯物主义反映论的基本原则
,

但它并不是知识范畴的一个准确的恰当的认识论

定义
。

大家知道
,

当我们把
“

认识
”
定义为

“

人们的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
”

时
,

并没有否认这洋

一个事实
:

人们的意识对客观存在的反映可能是真理性 的反映
,

也可能是谬误性的反映
。

因此
,

在人们给出的认识定义中
,

作为定义项的
“

反映
”
从可能性上讲是有真假之分的

。

假如我们在揭

示知识范畴的内涵时直接沿袭上边的认识定义
,

那就不可避免会得 出这样的结论
:

知识也有真

假之分
。

然而
,

说存在虚假的知识或谬误的知识
,

这显然是无法被人们所接受的
。

这就表明
,

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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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借用认识定义来规定知识概念的内涵存在着严重的理论缺陷
。

知识和认识毕竟是两个不同

的认识论范畴
。

第二
,

在我们的哲学辞书中
,

我们常常可见到许多具有
“
知识是… …

”
形式的断言

,

如
“
知识

是人们在实践 中积累起来的经验
’ ,② 、 “

知识是科学命题及由它们构成的理论体系
” 、 “
知识是各

门科学的总汇
”

等等
。

毛泽东同志还这样讲过
: “

什么是知识? 自从有阶级的社会存在以来
,

世

界上的知识只有两门
,

一门叫做生产斗争知识
,

一门叫做阶级斗争知识
。

自然科学
、

社会科学就

是这两 门知识的结晶
,

哲学则是关于 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 总结 ,,@ 如何看待这些有关

知识的断言 ?我的基本观点是
:

从一定的意义上讲
,

它们都是十分正确的
,

但我们又不能把它们

当成是知识范畴的认识论定义
。

这是因为
,

这些关于知识的断言几乎都 只是对具体的知识形

态
、

门类提供了某种描述
,

从逻辑学的角度看
,

它们只是揭示或规定了知识概念的外延
,

是对知

识概念的某种划分
。

由此可见
,

就理论界对知识问题的研究目前所达到的成就来看
,

它们离
“

知

识是什么 ? ”
问题的解决 尚有一定的距离

。

而本文的宗旨就是尽可能地缩短这一距离
。 ”

一般说来
,

一个问题将获得何种解决以及它能否得到正确的解决
,

这在很大 的程度上取决

于人们在解决这一问题时所选择的
“

视角
” 。

因此
,

选择一个正确的理论
“

视角
”

对于我们正确地

解决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将起到至关重要作用
。

我认为
,

为了使我们对
“
知识是什么 ? ”

问题的

探讨不至于离题
,

我们必须时刻牢记这样一点
,

即
“

知识
”
一词在其最直接的含义上

,

是指人们

对一定的客观事实的知道
,

或者说
,

知识的本意是指主体知道客体
。

如果我们用符号 S 表示知

道的主体
,

用符号 P 表示被知道的对象的话
,

那么
,

我们就可以把知识的原意展示为
:

S 知道 P
。

在我看来
,

通过对怡 知道 P ”

的哲学认识论分析来揭示知识概念的内涵
,

也许是我们探讨
“
知识

是什么 ?
”
问题的一个恰当的理论视角

。

但是
,

当我们为了揭示知识范畴的哲学认识论内涵而对
“ s 知道 P ”

进行分析时
,

我们就既不能象语义学那样仅去分析
“

知道
”
一词的意义

,

也不能象认

知心理学那样去分析 S 知道 P
.

的心理过程
,

而应在
“

主体— 客体
”

的认识框架之 内
,

具体地揭

示 s 知道 P 所必须满足的必要条件及充分条件
。

我认为
,

一旦我们揭示出了
`

,S 知道 P’
,

的必要

条件及充分条件
,

我们是不难从中概括出知识的普遍本质的
。

因此
,

本文的基本思路是从分析
“ S 知道 P ”

的必要条件和充分条件入手
,

进而从中概括出一个明确普遍的知识定义
,

并且对本

文所概括出的知识定义的合理性提供某种辩护
。

二
、 “

知道
”
的歧义及其澄清

我们刚才讲过
,

相对于
“

知识是什么 ?
”
问题来说

,

把对
“ S 知道 P ”

的分析 归结为对其中的
“
知道

”
一词的语义分析

,

那将是很不充分的
,

甚至是离题的
,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对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的分析可以不需要明确
“
知道

”
一词的指谓

。

事实上
,

明确
“

知道
”

一词的确切指

谓仍 然是我们的切题分析的一六前提
。

然而
,

当我们来考察
“ S 知道 P ”

的日常用法中
, “

知道
”
一

词通 常被人们从不同的意义上加以使用
。

我下面列出的这几个 日常用语就充分显示了
“

知道
”

语词的歧义性
:

1
.

我知道弹吉它 (或钢琴等等 ) ;

2
.

我知道那位王先生
;

3
.

我知道一个水分子 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所组成
。

这三种说法实际上表明了在
“

S 知道 P’
,

的 日常用 语中
, “

知道
”
一词具有如下三种不同的指谓

:

第一
, “

知道
”

意指一定的主体具有某种特别的技能或能力
。

在

够
”

等词的意义十分接近
。

例如命题 1 中的
“
知道

”
就是在这层

产层含义上
, “
知道

”

与
“

会
” 、 “
能

意谓上使用的
:

我知道弹吉它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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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我会或能够弹吉它
,

或我有演奏吉他的技能
。

第二
, “
知道

”
意谓

“
相识

”

或
“

熟识
” 。

命题 2 中

的
“

知道
”

就具有这层意谓
:

我知道那位王先生是指我与那位王先生相识
,

仅此而已
。

第三
, “

知

道
”
意谓着人们对某一事物的特定信息的思维上的把握

。 “
知道

”
一词的这层指谓可从命题 3 中

得到十分明确的把握
。

现在的问题是
, “

知道
”
一词的三种不同的 日常意谓是否都与我们为解决

“
知识是什么 ? ”

的

问题而对
“ s 知道 P ”

的认识论分析相关呢 ? 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

因为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 认识

论的基本原则
,

认识是主体人的意识对客观对象的实在状态的能动反映
,

虽然我不赞同把知识

概念与认识概念混同起来
,

并把后者的定义套到前者的头上的作法
,

但我并不否认知识范畴仍

然是 一个认识论的范畴
,

并不否认知识是人们的意识对客观对象的某种反映
。

但是
,

反映总是

指主体的思维意识对客体的实在状态的描述
,

是主体根据客体所提供的某些信息而对客体的

实体状态所作的某种断定
。

至于凝结于主体的运动器官
、

效应器官等等之上的种种技能及主体

与一定客体的相互关系
,

均与这里所 言的主客体之间的
“

反映论关系
”
不相关

。

明确了知识的这

种反映论的实质
,

就不难看出
,

在
“

知道
”

的上述三种 日常含义中
,

除了第三种含义之外
,

其余的

两种含义与我们所要讨论的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并无什么实质性的相关
。

下面就让我们从
“

知道
”
一词的第三种含义出发

,

看看 S 知道 P 到底需要哪些必要条件及充分条件
。

三
、

S 知道 P 的必要条件

我认为
,

从唯物主义反映沦的基本原则 出发
,

下面的三个条件均是 S 知道 P 必须满足的必

要条件
。

条件 1
,

如果 s 知道 P
,

那么 P 是真实的
。

这一条件是说
,

如果一个人知道某事
,

那么被他所

知道的这件事必定是真实存在的
; 只有当一件事确实存在时

,

一个 人才能知道这件事
。

例如
,

如

果我知道水分子是 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所构成
,

那么水分子确实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

个氢原子所构成
。

假如水分子事实上不是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
,

那我就不知道水分

子是 由一个氧原子和两氢原子构成
。

P 真之所以是 s 知道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

这是因为
`

,P 真
”
条件的实质是认识客体的存在

性或客观实在性
,

而认识客体的存在则是人们的认识 (当然包括 S 知道 )P 得以实现的一个必

不可少的本体前提
。

此外
,

我们在前面还讲过
,

S 知道 P 是指 S 对存在于他的意识之外的客观

事实 P 的信息的把握或反映
,

S 知道 P 的这种反映论的性质也决定了它的实现必须以 P 真即 P

的客观存在为必要的前提
。

假如一个人宣称他知道 P
,

而 P 又是不真的即并不存在 P
,

那么这个

人的知识断言就是不可思议的
。

根据知识的反映论属性
,

我们固然不能设想会出现这样的情况
,

在其中 S 知道 P
,

但 P 是

不真 实的
,

但我们完全有理由设想这种情形
,

在其中
,

虽然 P 是真实的
,

但 s 不知道 P
。

只要我

们放眼周围的万千世界
,

就可着
,

到在我们的身边就有许许多多真实地存在着事物
,

可我们 目前

并不具有关于它们的知识
,

即我们并不知道它们
。

这就表明
, P 真毕竟只是 s 知道 P 的必要条

件
,

但不是它的充分条件
。

我在上面 i
一

寸论
“

P 真
”

这一条件时
,

是把 P 看成是被 S 所知道的客观事实本身
。

P 真是指 P

所代表的事实的真实性或实在性
。

然而
,

在人们的现实的认识活动中
,

一旦 P 所代表的客观事

实被 人们的意识所把握
,

并转化为人们所意识到的事实时
,

它就不可避免地披上了人类语言的

外衣即被一定语言形式的陈述
、

命题所描述
。

例如
,

一个水分子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

成
,

这本来是 自然界的一个客观事实
,

但只要人们谈论这一事实
,

人们就不得不采用一定的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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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符号来表达这一事实
。

在我们汉语系统中
,

表达这一事实的语言符号就是
“
一个水分子是由

两个氢原子和一氧原子所构成
” 。

一般说来
,

表达客观事实的语言符号就是我们通常所言的陈

述
、

命题
。

由于在现实的认识中
,

P 所代表的客观事实必然会具有命题的形式
,

这就产生了一些

需要进一步说明的问题
:

一是我们能不能把
“

S 知道 P ”
中的 P 既看作是客观事实本身

,

又看成

是关于客观事实的陈述
、

命题 ? 二是如果能把 P 看成是陈述
、

命题
,

那么在此情况下
,

我在上面

给 出的 P 真实条件是否仍然是 S 知道命题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对于第一个间题
,

我的问答是肯

定的
:

我们完全可以对
`

,S 知道 P”

中的
“

P’
,

作事实和命题这种双重理解
。

对于第二个 问题
,

我的

回答也是肯定的
:

当我们把 P 看成是一个描述事实的命题时
,

被 P 所描述的事实的真实性或客

观存在性仍然是 S 知道 戈命题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

因为我们虽然可以把怡 知道 P ”
中的

“ P ”

看

成是 一个具有语言外壳的命题
,

但它毕竟是一个断定一定客观事实的命题
,

从认识论 的观 点

看
,

被 S 所知道的并不是命题 P 的语言符号形式本身
,

而是这些语言符号所指示的某种客观事

实
。

很显然
,

只有当命题 P 的语言符号所指示的事实确实存在时
,

s 才能知道命题 P
。

我们知道
,

对于一个命题而言
,

如果它所断言的东西事实上是真实的
,

那么这一命题就是

与客观实在相对应或相符合的
,

这也就是说这一命题具有客观的真理性
。

由此 出发
,

我们可从
“

命题 P 所断言的事实的真实性是 S 知道命题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

推导这样一个结论
:

命题 P

的真理性是 S 知道命题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

现在我再把我对
“ P 是真的

”

这一
“ S 知道 P ”

的必要

条件的思考归纳一下
。

第一
,

条件的内容
:

如果 S 知道 P
,

那么 P 是真的
; 只有 P 真

,

S 才能知道

P
。

第二
,

理解
:

我们可以对其中的
“ P ”

作事实和命题的双重理解
。

如果我们把
“ P ”

当成是事实本

身
,

而不考虑
“ P ”
必然具有的语言外壳

,

那么
, “ P 是真的

”
是指 P 所表示的客观事实是真实存在

的或客观实在的
。

如果我们把
“ P ”

看成是一个具有语言形式的命题
,

那么
“ P 是真的

”
这一条件

既可理解为命题 P 是真理性的
,

也可以理解为命题 P 所断言的客观事实是真实存在的
,

因为命

题 P 的真理性最终还是很源于被命题 P 所断言的事实的客观实在性
。

根据我们的阐述
, ’ `

P 是

真的
”

这一条件既可以称为
“
知识的真实条件

” ,

也可以称为
“
知

一

识的客体条件
” 。

条件 2 :

如果 s 知道 P
.

那么 s 相信 P
。

例如
,

如果一个人知道一个水分子是由一个氧原子

和两个氢原子构成
,

那他就相信一个水分子 由一个氧原子和两个氢原子构成
。

假如一个人不相

信水分子的上述构成
,

那他就不知道水分子和上述构成
。

我们可以把这一条件简称为
“

知道的

信念 (或相信 )条件
” 。

把 s 相信 P 看成是 s 知道 P 的一个必要条件
,

这决不是任意的杜撰
,

而是有着深刻的认识

论根源的
。

具体说来
,

任何人对任何特定对象的认识都要经历一个由不知到不甚知再到知的发

展过程
。

但是
,

在一个人最终知道某一客体之前的那段 (也许是很漫长的 一段 ,认识过程中
,

他

并非对他现在所知道的内容全然没有察觉
。

事实上
,

一个人在知道一个客说事实之前
,

池就对

这一客观事实形成了许许多多的意见
、

观点或设想
,

人们的知识止是由这些意 见
、

设想借助其

他一些认识条件而发展和转化而来的
。

这一过程在科学知识的形成和友展中表现得尤为明显
。

众所周知
,

在科学认识活动中
,

科学家们总是先形成关于客观对象的砂宇俘妙
·

然后再借助必

要的严格的检验
,

把这些科学假说发展成科学理论
。

如果按照通常的理解
,

把科学理论看成是

科学知识的话
,

我们就可十分清楚地看到科学假说虽然不能称作是邓格意义上的知识
,

但它毕

竟是知识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

不仅如此
,

这种处于科学知识形成之前的科学假说
,

如同知

识体系一样
,

也是由一系列断言客观对象的性质
,

状态和规律的命题构成的体系
。

更重要的是
,

科学家们虽然不能说他们和填这些构成科学假说的命题是真的
,

但他们无疑是胡停这些命题

的真理性的
。

科学发展史上的大量事例表明
,

科学家们正是由于相信自己提出的假说的真实

性
,

他们才百折不挠地去验证它们
,

使它们转化为科学的知识
。

由此可见
,

相信一 件事是人们知



道这件事的一个前提
。

一旦人们的信念的真理性得到了证实
,

那么
,

人们就会比以前更加坚信

自己所断定的客观对象的客观实在性
,

因此
,

人们的知识又必然蕴涵着一种相信或信念
。

上述

的这些都深刻地体现了 S 知道 P 以 S 相信 P 为必要条件的认识论根源
。

当然
,

我们也不应忽视这样的事实
,

即在人们的常识乃至科学认识活动中
,

有许多假说虽

然被它们的提出者乃至绝大部分人相信为是真的
,

但它们最终都被证明为是假的
,

从而使得这

些假说未能取得知识的资格
。

明确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看到 s 相信 P 只是 S 知道 P 的一个必要

条件
,

而不是 s 知道 P 的充分条件
。

由知识的信念条件告知
,

在实际的认识过程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情况
: S 知道 P

,

但 S 不相

信 P
。

然而
,

在我们的 日常生活中却常常听到有人这样说
:

: “
我知道这件事

,

但我不相信这件

事
。 ”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

:

我们能不能以这种 日常用语作为依据
,

否认 S 相信 P 是 S 知道 P 的

必要条件呢 ? 我认为不能
。

下面我对此作些分析
。

我首先要声明的是
,

我并不否认
“

我知道这件事
;
我不相信这件事

”

这类 日常用语在人们的

现实的表达思想和交流思想过程中的合法性
,

但我又不认为这类 日常用语的存在证明了知识

的信念条件的虚假性
。

我的主要理 由是
,

人们平常作出这类陈述时
,

注重的是语言的修辞特征
,

而不是包含有
“

相信
”

及
“
知道

”
词项的命题 间的逻辑关联

。

对于
“
我不相信这件事

,

但我知道

它
”
这种 日常用语

,

当代美国著名哲学家 K
·

勒瑞 (K iet h eL ih r er )有过这样的分析
: “ `

我不相信

这件事
,

我知道它
’

的说法之所以讲得通
,

并不是 由于说一个人相信他所知道 的事情在逻辑上

是不一致的
,

而是 由于它是对
`

我不仅仅相信这件事
,

我还知道它
’

这一说法的一种修辞学上的
·

强调
。

然而
,

这后一种说法与承认所述及的那个人相信天尽管不仅 f又相信 )他被认 为所知道的东

西是非常一致的
’ ,④ 。

我比较赞成 K
·

勒瑞的上述分析
。

举个例子来说吧
。

在 日常生活中
,

我们常可听到有人这

样来谈论一件已经发生了的惨案
: “

我知道今天上午一个歹徒杀死了三个小孩
。

我简直不相信

这
’

种事情会发生
。 ”
我认为

,

如果有人把这种说法理解为虽然说话者本人在认识上知道发生了

这件惨案
,

但同时他又在在认识上上不相信发生了这件惨案
,

那将是对说话者本人的原意的极

大误解
。

事实上
,

当一个人对这个已经发生的惨案作了上述的表达时
,

他的这一表述主要包含

这样两层意思
:

第一
,

他不仅从认识上相信发生了这件惨案
,

而且还从认识上知道发生了这件

惨案
;
第二

,

虽然他从认识上相信并且知道发生了这件惨案
,

但由于种种非认识的 (如伦理 的
、

道义的
、

社会责任心的等等 )理 由
,

他又不愿相信这件惨案已经发生
。

我认为
,

在这类惯 用语中
,

不相信并不是基于认识的理由
,

而是基于种种非认识的理由所产生的
,

然而
,

作为
“ S 知道 P

”

的

必要条件的
“

相信
” ,

本质上是一种基于认识的理由而产生的相信
,

这种认识上的相信必然会被

认识上的知道所蕴涵
,

而由种种非认识的理由导致的相信或不相信均与我所提 出的
“

知识的信

念条件
”
无关

,

一旦我们概握到了
“
我不相信 P

,

我知道 P
”

这类说法的修辞学特征及其 中的
“

不

相信
”

的非认识的根源
,

那么
,

这类说法根本就不可能构成对知识的信念条件的反驳
。

条件 3 :

如果 S 知道 p
,

那么 S 相信 P 被证明是 合理的
。

这一条件是讲
,

如果 S 知道 P
,

那么

s 不仅相信 P ,

而且还有充要的证据证明自己相信 P 是合理的
。

例如
,

如果我知道一个水分子是

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 的
,

那么我不仅相信水分子的这 种构成
,

而且有充足的证据

(物理学
、

化学的等 )证 明一个水分子是 由两个氢原子和一个氧原子构成
。

由此可见
,

对 S 相信
P 的证明

,

从表层上看
,

是证明 s 的信念的真理性
,

从深层上看
,

是展示被 s 的信念所断定的对

象的真实性相关联的证据
。

我们不妨把这一条件称为
“

知识的证明条件
”

或
“
知识的证据条件

” 。

我之所以在前述的两个必要的知识条件之外再加上这一证明条件
,

原因是很多的
,

其中的

一个根本的认识论原因是
:

我们关于客观事物的知识与我们的纯粹的猜测 (甚至是幸运地猜中

·

1 2
·



了的猜测 )有着原则 的区别
,

但上述的两个条件的满足还不能把知识与幸运的猜测 区别开来
。

还是举个例子来说吧
。

让我们先假设有一个人 ( 甲 )正坐人家里看 电视剧
。

不知他是被电视剧

中的哪个情节所引诱
,

而突然想象他家门前的大街上发生了一起两车相撞的事故
,

并且随着想

象的发展
,

到后来竟然确信他家 门前大街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

又纯粹是 由于巧合
,

正当甲

想象那条街上发生了一起撞车事故的时候
,

那条街上确实发生了一起如甲所想象的交通事故
。

让我 们再假设另一个人 (乙 )
。

乙在甲看电视并作上述的想象时
,

正路过 甲家门前的大街
,

并亲

眼 目睹了那场事故
,

对于乙来说
,

他相信甲家 门前的大街上发生了一起撞车事故是毫无疑问

的
。

一般来说
,

虽然甲
、

乙两人均相信街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

并且街上确实发生了一起交通

事故
,

但我们往往不会认为是甲
,

而会认为是乙知道街上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
。

然而
,

如果把前

述 的两个 必要条件看成是
“

S 知道
”
的充分必要条件的话

,

那就不得不承认甲乙两人均知道那

起交通事故
,

因为他们都满足了那两个必要条件
。

这就再清楚不过地表明了仅以上述的两个必

要条件为限还不能把幸运地猜测到的真信念与知识区分开来
。

为了在这两者当中作出明确的

划分
,

我们还必须在上述的两个条件的基础之上
,

再给
“

s 知道 P
”
增加另外的必要条件

。

这另外

的必要条件显然是我们这里提出的
“

证明条件
”

或
“

证据条件
” 。

知识以证明信念的真实性为必要条件
,

这在人类的认识特别是科学认识的实际中得到了

充分的印证
。

如前所述
,

在科学认识的发展过程中
,

一个科学的知识体系总是经受假说的提出

以及对假说的严格检验和证明而逐步形成的
。

任何一个科学假说
,

在其 尚未进行严格的检验和

证明之前
,

即使它事实上是真的
,

人们也不会把它们归入科学知识的体系之内
。

只有当假说的

真理性被证实之后
,

人们才真正把它们纳入科学知识的范畴之内
。

这种情形充分表明了科学假

说或科学信念的证明是科学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
。

强调信念的证明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
,

也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观点
。

下面我

想引述恩格斯关于哥白尼学说的一段论述来具体地展示这一观点
。

恩格斯是这样讲的
: “
哥白

尼的太阳系学说有三百年之久一直是一种假说
,

这种假说尽管有百分之九十九
、

百分之九十九

点九
、

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的可靠性
,

但毕竟是一假说
。

当勒维烈从这个太阳系学说所提供的

数据
,

不仅推算出这个行星在太空中的位置的时候
,

当后来加勒确实发现 了这个行星的时候
,

哥 白尼的学说就被证实了
。 ’

增恩格斯的这一论述清楚地表 明了这样一个观 点
:

一个科学假说

即使它客观上是真的
,

但只要它的真理性 尚未得到相关证据的证实
,

那它也只能是假说
,

而不

能算是科学知识
。

在此情况下
,

科学主体只能说他们相信某一客观规律是真实存在的
,

但还不

能说他们知道某一客观规律是真实存在的
。

只有当科学假说的真理性得到有关证据的证实时

科学假说才发展成为现实的科学知识
。

恩格斯的这一观点的实质正是强调信念或假说的证明

是知识的一个必要条件
。

对于知识的证 明条件
,

我想再作几点证明
。

第一
,

这里的证明是一种认识上的证明
,

即是与

揭示信念的真理性相关联的证明
,

一切非认识性 的 (如伦理的
、

功利的等等 )辩护都与此条件无

关
。

第二
,

证明 s 相信 P 的真实性
,

并不是去证明 s 是否有相信 P 的心理活动或精神状态
,

而是

去证 明 S 的信念的认识内容是否具有符合实在的客观真理性
。

S 相信 P 的心理过程或状态的

真实性与这一证 明条件的满足不相关
。

第三
,

证明必须是严格的
,

用来证明信念的真实性的证

据必须是强证据
,

这种强证据与被 S 所相信的 P 的客观 实在性有一种蕴涵关系
。

第四
,

证明必

须具有超越个体主体的
“

主体间性
”

( i nt
e sr ub j ec it vit y )

。

证 明的这种主体间性也就是证明的社会

性和客观性
。

第五
、

相对于 S 知道 P 的其他两个必要条件而言
,

这一证 明条件的最独特的东西

就是 那些能证明信念的真理性的强证据
。



四
、 “ s知道P ”

的充分条件与知识定义

我在
“
引言

”

部分说过
,

对于
“

知识是什么 ? ” 的问题我们可以通过对
“ S 知道 P ”

的必要条件

和充分条件的分析而得到恰当的解决
。

我之所以这样说
,

是因为在我看来
,

知识的本性就体现

在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之中
。

我们在前面对
“ S 知道 P ”

的若干条件的分析就是为揭示
“ S

知道 P ”
的充分的必要条件作准备的

。

在我看来
,

上面所述的三个知识条件虽然分别地看来都

只是 s 知道 P 的必要条件
,

但如果把这三个必要条件逻辑地合取起来
,

那么
,

这三个必要条件

的逻辑合取就是怡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

。

我不妨把这一充分必要条件表述如下
:

s 知道 P
,

当且仅当

< 1 > P 是真的
;

< 2 > s 相信 P ;并且

< 3 > s 相信 P 被证明是合理的
。

我把这三个必要条件的合取看成是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
,

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

在我

看来
,

对于 s 知道 P 而 言
,

除了同时满足这三个条件之外
,

并不需要其他什么条件
。

我的具体考

虑是
:

首先
,

这三个条件的合取实际上设定了知识得以形成的各种本体论前提 (如主客体的存

在等等 ) ;
其次

,

这三个条件的合取充分地展示了知识得 以实现的认识论前提
,

如主体对客体的

断定或相信等
;
再次

,

这三个条件的 合取中包含有对信念的证明
,

这就把知识与谬误
、

知识与幸

运猜测的真信念 区别开来
;
最后

,

从人类 认识的客观实际来看
,

知识的形成 事实上也只有这三

个条件需要同时满足
。

我所给出的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是一个由

“ S 知道 P’
,

的三个必要条件的逻辑合取所

构成的复台条件
。

尽管这三 个必要条件之间具有一定的分立性或独立性
,

但它们之间的相互制

约关系也是显而易见的
。

例如
,

条件 l 即
“

知识的真实条件
”
就直接制约着条件 3 即证明条件

:

只有首先 P 真
,

人们才能证明关于 P 的信念的真
;
假如 P 不真或曰不存在 P ,

人 们断定 P 存在

的信念就不可能真
,

人们也不可能获得能够证明信念真的有效证据
。

由此可见
,

对于 s 知道 P

而言
,

条件 l 的满足是 条件 3 得以满足的前提
。

反过来说
,

条件 3 的满足意味着同时也满足了

条件 1
。

从这三个必要条件之间的制约关系
、

特别是从信念的真理性及其证实意味着信念客体

的客观实在性这 一点出发
,

我们完全可以从认识论上把由这三个相互制约着的必要条件合取

地构成的
“ S 知道 P ”

的充分必要条件和 内容进一步概括为
: “

被证明的真信念
” 。

现在再让我们

用
“
知识

”

去代替
“

s 知道 P
” ,

我们就可从
“

S 知道 P
”
的上述的充分必要条件中归纳出这样一个

知识定义
: “
知识是被证明的真信念

” 。

而这就是本文所给出的知识定义
。

在我看来
,

把知识定义为被证明的真信念是很恰当的
。

首先
,

这一定义满足了普遍性的要

求
。

因为该定义是从 S 知道 P 的充分必要条件抽取 出来的
,

而作为定义根据的 S 知道 P 的充分

必要条件
,

并不是指具体的 S 知道具体的 P 的充分必要条件
,

而是一般意义上的 S 知道 P 的充

分必要条件
。

其次
,

这一定义满足了属加种差的逻辑学要求
。

从定义项中我们可以看到
,

知识

的
“
属

”

是
“

信念
” ,

而
“

种差
”
则包括

“

真
”
和

“

被证 明为真
”
两个层面

。

再次
,

由于知识的定义项

—
“
被证明的真信念

”

— 是
“

S 知道 P
”

即知识的充分必要条件的概括
,

这就表明
,

在这一定

义中
,

定义项与被定义项之 间既不是一种重言式的同语反复关系
,

又保持了逻辑上的对称
,

因

而此定义既不存在定义过窄的问题
,

也不存在定义过宽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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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怀疑
,

对人类的非理性方面青睐和向往
,

并 因此出现了非理性主义
、

反理性主义的思潮
。

应该

说
,

思考人类的理性究竟给人类带来了什么 ? 探讨
“

理性的限度问题
” ,

以明确是否应该和怎样

给人类理性的发展确定一个合理 的限度是必要的
,

有意义的
,

但导 出非理性至上
,

把非理性看

成世界的本源
,

走向非理性主义就是
“

过尤不及
” 了

。

博士生姚军毅认为
,

一系列重大社会历史事件发生
、

展开
,

是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表现形

式
。

重大社会历史事件为千百万人的社会性活动在时空序列上的展开
,

乃是杰出人物 (集团 )组

织
、

发动广大人民群众围绕特定 目标进行活动的结果
。

因此
,

研究非理性因素在历史发展 中的

作用
,

似应从两个方面入手
:

①非理性因素对杰出人物的重大决策所产生的影响
,

即非理性因

素如何影响并渗入他们的决策
,

使他们的决策具有非理性的成份
。

②非理性因素对处在历史创

造活动过程中的广大人民群众所发生的影响
,

即他们的选择是不是非理性的
,

以及在什么样的

程度上是非理性的
,

恐怕也只有这样
,

才能真正是从理论上分析
、

研究问题
,

而 不会流于对现

象
、

事例的罗列
。

注 释
: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4 卷
,

第 47 7 页
。

② 《列宁选集 》第 刁卷
,

第 1防 页
。

(责任编辑 彭昌林 )

(上接第 14 页 )

从这一知识定义出发
,

我们可以得到如下几点看法
:

第一
,

一切有关虚幻之物的陈述
、

断
一

言

及由它们构成的体系均不是知识
。

因此
,

各种迷信的说法不是知识
,

被唯心主义者和神学家奉

为
“

绝对真理
” 、 “

终极知识
”

的宗教教义也不是知识
。

当然
,

我们可以把迷信和宗教神学作为对

象而加以研究
,

从而获得关于迷信
、

宗教神学的知识
。

第二
,

那些不陈述任何客观事实的语言符

号形式
、

或者说不表达主体对客体的断定或信念的语言符号形式
,

仅仅是具有语法形式结构的

语句
。

这种不包含主体的信念的语句不是知识
。

第三
,

没有被证明为真 的命题不是现实的知识
。

知识既不是人们的一切信念
,

也不能等同于人们的真信念
,

而是 指人们的那些被证 明的真信

念
。

释
:

“

认识论
”

一词是对 EP ist
e m ol og y 的翻 译

。

在 西方哲学中
,

EP ist
e m ol o

gy 的意义是关于知识论的理论或知

识论 ( T h e T h co r y o f K n o w l e g e
)

。

《辞海 ))( 哲学分册 )第 61 页
, “

知识
”

条目
。

《毛泽东选集 》第 3 卷第 7 73 一 77 4 页
。

K e ht L e h r e r :

《 K n o w l e g e 》O xf o r d U n i v e r s i t y P r

ess
.

1 9 7 4
,
P

.

5 0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 月卷
,

第 2 22 页
。

注①

③②④⑤

(责任编辑 彭昌林 )


